
輔仁大學 107 年「學海飛颺」與「學海惜珠」申請作業公告 

 
＊請詳細閱讀本公告【所有內容】後，再進入申請系統，完成線上登錄！  

 

一、 計畫目的 

(一) 學海飛颺：選送優秀學生赴國外大學校院修讀學分。 

(二) 學海惜珠：選送清寒優秀學生赴國外大學校院修讀學分。 

 

二、 研修機構 

(一) 限列名教育部所編外國大學校院參考名冊之學校，不含大陸、香港、澳門(請點選連結進入查閱

學校名冊)。 

 

三、 相關要點(請至國際學生中心網頁下載) 

(一) 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 

(二) 輔仁大學甄選「教育部『學海飛颺』－鼓勵大專校院選送優秀學生出國研修」實施要點（含申

請相關附件） 

(三) 輔仁大學甄選「教育部『學海惜珠』－鼓勵大專校院選送清寒優秀學生出國研修」實施要點（含

申請相關附件） 

 

四、 申請方式及截止日期 

(一) 系統即日起開放至107年3月2日止，完成輔仁大學「學海飛颺/惜珠」申請系統線上登錄(請點選

連結進入申請系統)，並列印出紙本申請表。 

(二) 由申請人及家長親筆簽名蓋章，經所屬系/所之秘書、主任核可蓋章後，於107年3月2日16:30以前，

繳交至本校國際學生中心，地點：耕莘樓A111室。  

 

五、 申請資料填寫說明：  

(一) 請詳閱校內甄選要點，申請者應符合第三點申請資格。 

(二) 做好事前準備，以利填鍵資料及備妥文件，請參考要點之申請相關附件資料，如：留學國語文

能力證明標準、申請表及檢附文件清單（含說明）。 

(三) 請依照申請系統的說明填入資料。貼心提醒！線上申請系統大約需要15~20分鐘的時間，請預留

充裕的時間，並務必完成全部的步驟後按下【提交】鈕。 

(四) 申請補助金額：請以第一志願校進行填寫。 

1. 學費：參考出國研修之各校收費標準（非本校學費），免付費之交換生，即只須繳交本校

學費者，請填寫「0」。自費生請填寫預計就讀學校須繳交的學費金額，請換算成台幣金額。 

2. 來回經濟艙機票費：請參考各航空公司經濟艙票價。一張國際來回經濟艙機票款，應為研

修所在地最近機場直飛臺灣之航班，若需轉機，應搭乘最適當之銜接班機，轉機時機不宜

過長。 

3. 生活費：請參考「公費項目及支給數額表」，此為學生支領生活費補助之參考文件，另此

表所述以外之日本其他城市，年支生活費暫以 USD17,000 計之。估算方式如下：依城市或

地區之一般公費生年支生活欄位之金額，除以 365 天後，乘上匯率（暫以 1 美元兌 31 元

台幣計之），再乘上國外研修天數。舉例至法國巴黎地區就讀 1 學期：20,000 美金 / 365

天 * 31 匯率 * 180 研修天數 ＝ 約新台幣 305,000 元整。 

(五) 凡於線上系統提出申請，將由系統一寄送電子申請表至申請者填寫的email。若申請者未收到系

統發送的申請表，請先檢查email是否被歸類為垃圾信，並請盡速與本中心聯繫。 

(六) 若線上登錄資料不小心填錯，請開啟系統發送的申請表電子郵件，於最下方點選【Edit response】

後，修改之前的回應內容。 

 

六、 審查程序 

(一) 初審：由本校國際及兩岸教育處完成，並送國際學術交流審議委員會進行審查。 

(二) 複審：由本校薦送至教育部進行審查，教育部規劃於107年5月31日公告核定結果。 

 

http://fsedu.cloud.ncnu.edu.tw/home.aspx
http://fsedu.cloud.ncnu.edu.tw/home.aspx
https://goo.gl/forms/hTfa5FSnrjxFc1tv2
https://goo.gl/forms/hTfa5FSnrjxFc1tv2


七、 注意事項 

(一) 獎學金額度及期限 

1. 有關受獎者之出國研修期間補助，自教育部核定補助經費公告日起算，教育部規劃於 107

年 5 月 31 日公告核定結果。倘若同學出國研修之日期早於 107 年 5 月 31 日，則以 5 月

31 日之後完整一學期（季）數進行補助。例如：日文系 A 同學出國研修日期為 107 年 4

月至 108 年 1 月，則僅能取得 5 月 31 日之後，完整 1 個學期之補助。在國外就讀期間未

滿一學期（季），不得領取本補助款。同時，請預計 107 學年度（107 年秋季至 108 春季）

出國研修的學生即早規劃並提出申請。 

2. 「學海飛颺」為部分補助，實際受獎金額，依當年度實際補助預算為主，不分研修長度保

障受獎生每人可領到 5 萬元整。本校將依據教育部核定金額，依據受獎人數、研修學期（季）

數、留學地點等資料進行分配獎學金。 

3. 「學海惜珠」補助額度依據計畫書所載之學生資料評核，並考量赴留學國別或城市及各航

空公司經濟艙票價訂定。補助項目得包括一張國際來回經濟艙機票款、國外學費及生活費

等，實際補助金額，依教育部公告核定金額為準。 

(二) 受獎者義務 

1. 未獲入學許可或無法按時入學者，獎學金獲獎資格隨即取消，無法保留。 

2. 出國研修時必須保有本校學籍，不可為休、退學、畢業、保留學籍等狀態。 

3. 受獎生應與本校簽訂行政契約書，其內容包含相關赴國外研修及返國所涉之權利義務，始

可領取補助。 

4. 學生應依本校要求於期限前繳交補助經費核銷相關資料，如：來回及轉機登機證、機票收

據、電子機票、出返國報告表、出國研修支出表等。 

5. 依時上傳心得報告，完成線上問卷調查表，並得繳交經國外研修機構同意之研修經驗分享

短片等。 

 
八、 本校承辦人 

以上未盡事宜或有獎學金申請相關問題，歡迎於辦公時間來電或來信洽詢！ 

本校承辦人國際學生中心林先生，電話(02)2905-2544，Email: 089757@mail.fju.edu.tw 

mailto:08757@mail.fju.edu.tw

